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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回国补助金

以下义代替本附件的最后一句和补助佥数额表 1

“补助金的数额应与其服务联合国的年资相称，其比例如下：

工作人员禺享时有配

工作人员禹职时既元配
偶又元受扶养子女者

禹开本国蝗续
服务年敷 偶或受抉养子女者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扣除工作人员薪给税（如须扣除）后的应计养恤金

1·······"•··"··"········· 4 
2·······"•················· 8 
3........................... 10 

4·············..,·,········· · 12 
5··· 、.．．．．．．．．．．．．．.．．．．．．．．． 14 

6·········.. ·····"········· 16 

7················"•"•····· 18 

8················"·"·"··· 20 
9........................... 22 

10······.. ··................. 24 
11,.......................... 26 

12或以上...............… 28 

31/191.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设立联合国财政

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的第 3538(XXX)号决议，

重申其使本组织财政问题得到永久解决的决心，

考虑到委员会无法及时完成它的报告O 以供各会

员国在本届大会中进行适当审议，

1. 决定推迟到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联合国

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的报告，

2. 请委员会继续审查联合国的财政情况，以促

进本组织财政问题的永久解决，

3. 井清委员会于必要时，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

情况的补充报告，

4. 并决定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内列
-

@I司上，《补编第 37 号）（A/31/37) 。

薪给的发给数，以星期计）

3 2 

5 4 

6 5 

7 6 

8 7 

9 8 

10 9 

11 10 

13 11 

14 12 

15 13 

16 14" 

入题为“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

协商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0七次全体会议

31/192. 联合检查组章程＠

大会，

回顺其关于设立、设置和继续设置联合检查组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第 2150(:XXI)号、一九六七年

十二月十九日第 2360(:XXII)号、一九七0 年十二月

十七日第2735A(XXV)号和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第 2924 B(XXVII)号等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分、令-
＠并参看下文第十节 B.6，第 31/424 号决定。

@A/31/75/Add.1和Add. 1/Cor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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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市会、＠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联合检

查组＠就联合检究组的继续设罚问题提出的意见，以

及行政和预绊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评论和建议，＠

考虑到在第五委员会上表示的意见，

1. 核可本决议附件所载的联合检查组章程1

2.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尽快通知秘书长接受

本章程，并采取适普行动，利用联合检查组的服务。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

附 件

«联合检介组一店程》

第一章

设立

第一条

1. 联介检在组是依照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一九

六六年十一月四 II 办 2150(XXI) 号决议在试验的基础上设觉

的，其后又依照人会－ ·儿 l:;01¥1· 二月十七日第 2735 A 

(XXV) 号决议和 3 丿L I.;...,:_ {I; ·I· ·月二十四日第 2924 B 

(XXVII) 号决议续设，人会现决定按照本章程设立联合检代

组，自一儿七八仆月－ II 起生效。联合检查组（以下简称联

检组）的职务、权力和贞仕见本心程第二店。

2. 联检组）义执行与大会、联合冈系统中接受本章程的各

专门机构和其他 1刊妳组织（以卜．简称各组织）的上管立法机构

付关的任务并对它们负贞。联检组应为各组织、．l．．法机关的附属

机关。

3. 各组织接受本单程，应由儿行政竹长以书面通知联

合困秘书长（以下简称秘书长）。

检壳机关的成员中逵享，或从具有同筹篱力的人员中根撮他们

在国家或114耘行政和财政 'J~务包括忤理 'J~ 务问划方面的特别

经验米选取。检代七员以个人身分服务。

2. 检灶七从之中个得 4i两人 1,;J 为一围的国民。

第三条

1. 白一九七七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起，大会主席应同

会员国协商，适当地颇到公平地域分配和合理的轮流原则，编

制一份国家名单，诮名单上的困家提名符合上文第．；条第 1 款

所定资格的候选人。

2. 大会主席通过适当的协商，包括同经济及社会理 'Jt 会

主席和行政协刹委员会主席协商之后，对被提名候选人的资格

进行审代。大会主席于必要时在同有关困家进行进一步协商之

后，向大会提出候选人名单，由大会任命。

3. 本条第 1 和 2 款所载的规定应适）Il 千任期屈淌或辞

职或因其他原因戌职的检灶专员的补缺程1书。

第四条

1. 检查专员的任期应为 1i. 年， J扣几生任一次。为了确保

联检组成员具有连贯性起见，一九七八年一月一 1」起任命的检

灶专员中，六名检在专员应服务至五年任期）因满，其余检在片

员的任期则在三年终了时 1日满。

2. 受任接替任期未满的检仕片员 tr·, 如前任所余仕期小

少千三年，应在所余的任期内任职。否则其任期应为五年。

3. 检代专从如要辞职，应J六个月前通知联检组 K席。

4. 检代七员非经联检组其他成 V！一致认为其个．按个，It

程的规定执行其职贞，井经大会确认属实，不得予以忏职。

5. 如付出缺悄 'li，联检组上 J钻 J立通知秘书长，以使采取

必要的行政行动。主席通知秘书长后，该职位即成空缺。

第二章

组成和任命

第二条

策三章

职务、权力和贵任

第五条

1. 检布专员应布最广泛的权力削忭均服务效）名和资金
1. 联检组个．多由 1· ．名检众七员组成，从困家监忏或

的过:1使川打关的一切 'j切项。

叭大会正式记永，第＿；十一届会议，补编绾 3 号＞ ( A/ 2. 检查专员应通过检代和评价提供独立的意见，以期改
31/3) ，第二:·'花， H \'1.,f11 绾七，花， C \'.i 。

阳们用和办 'J~ 打法， Jl：使各组织之间达到更大的协刑。
＠同上，《补编第 38 号·>(A/31 /38)" 

＠参行 A/31 /89 和 Add.! 。 3. 联检组J屯确实杏明各组织从＇J~ 的话．dj比以最纾济的

®A/31/325 。 }j式进行， 111ill川以进行这些沽动的资韵得到蚊过当的还 l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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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不妨碍外部评价仍为适节政府问机构的贞任的，从

则下，联检组于妥为巍到它本身的其他职－贞后，可协助这些机
构履行其对方案和活动进行外部评价的职贞。联检组也 IIhlj

其本身主动或应行政廿长的诮求，就各组织内部评价的方法提

出意见，定期衡从这些方法，井对方案和活动作出t朵评价。

5. 检查专员可向各组织的主管机关提议改革或作出他

们认为必要的建议。但检在专员没有决定权，也不应干预所检

查工作部门的业务。

第六条

1. 检查专员）义单独或组成小组，对各组织中的任何上作

部门进行现场查询和调查，并可由他们自己决定不经!µ先通知

便进行查询和调查。

2. 检查专员应得到各组织所有各级的充分合作，包括查

阅与他们工作有关的任何特别资料或文件。

3. 检查专员对于他们收到的一切机密资料有保守职业

性秘密的义务。

算七条

检查专员应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只为各组织的利益着想

执行任务。

第八条

联检组应决定进行查询和调查的标准和程序。

篡四聿

业务方式

累九条

1. 联检组应负责编制其年度工作方案。编斜此项方案

时，除了顾到它本身的意见、经验和检查事项优先次序的评定

之外，还应考虑到各组织主管机构提出的任何要求，和各组织

行政首长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同预算管制、调查、协调和评价有

关的机构提出的建议。

2. 应将联检组核定的工作方案副本送交秘书长，并送交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供其参考。秘书长应作出安排，将

它编为联合国文件递送各组织行政首长和联合国系统内同预

算管制、调查、协调和评价有关的机构。

第十条

1. 联检组应向大会和其他组织的主管机构提送关于其

工作的年度报告。

2. 各组织应在其提送经济及社会理·}'会的年度报告中

说明联检组打关各该组织的 I．．作。

第十一条

1. 联检组 III 分发 ___:.ti，义｛作报告、说明和密困。

2. 检代片员应日已'.,..名编耳他负贞的报告，在报告中叙

述他的调灶结果， Jt提出对他所注意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报

告要经各检查片员协商后才成为定梢，以期集思广益，检住所

作的建议。

3. 联检组的报告应包含主要结论和（或）建议的摘要。

4. 处理报告的程序如下：

(a) 联检组应将原件送交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

(b) 关系到一个组织以上的报告的翻译工作应由联检

组负责安排；仪关系到一个组织的报告应由该组织翻译，

(C) 报告收到之后，应由（各）有关组织的行政竹长，附

加或不附加意见，立即分发给（各）该组织的成员国，

(d) 如报告仅关系到一个组织，在收到报告不超过三

个月的期限内，应将报告和行政首长关千这项报告的意见递送

该组织的主管机构，以供主管机构下次会议审议。如果是关于

联合国的报告，可能的话，联检组应说明报告主要是与联合国

的那些机构有关，秘书长分发报告时应考虑到这项说明。行政

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应收到所有的报告，作为参考。咨询委

员会认为适当时可以就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报告发表评论

和意见，

(e) 如报告关系到一个以上的组织，各行政首长应互相

协商井尽蜇协调他们的意见，这种协商通常在行政协调委员会

的体制范围内进行。报告连同各行政首长联合发表的意见和就

有关其本组织的事项发表的任何意见，应在收到联检组的报告

六个月内提送给各组织的主管机构，以便有关主管机构于下次

会议审议。遇有例外的情况，协商的期限需要六个月以上，因

而不能在六个月内将意见提送主管机构下次会议，则应向有关

主管机构提送临时说明，解释延迟的理由，井订妥提送确定意

见的一定日期，

(f) 各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应将各该组织主管机构对

联检组的报告所作的一切决定通知联检组。

5. 说明和密函应送交各行政首长，由他们决定如何使

用。

第十二条

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保证尽速执行各自的主管机构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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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检组建议。各组织的主管机构可检查执行情况，又可要求 第十七条

联检组提出后续报告。联检组又可主动编制这种报告。

箫五章

服务条件

第十三条

为了＜联合 114特权和豁免公约＞＠的目的，检查专员应享有

联合 l讨 'tf!.,i 的地位，不应视为联合国工作入员。

第十四条

1. 检在片从应领取联合 1司工作人员的主任 (D - 2) 职等

办四级的薪给和津贴。

2. 检查专员的赔偿和保险办法应同联合国 D-2 职等工

作人员的赔偿和保险办法一样，包括下列各项，

(a) 联合 114 1：作人员服务细则附录 D 所规定的因公死

亡、受伤或怂病的赔偿，

(b) 在职期间死亡或残废赔偿金，或残废津贴，比照联

合 114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关于残废津贴、蝶寡恤金、子

女补助金和二级受扶养人补助金的规定对基佥参加人给付的

各种补助，

(C) 同 D-2 职等工作人员一样，参加联合国健康保险

办法。

3. 检查专员应享有大会所决定的退休后福利。

4. 检在专员及其受扶养人应享有联合国 D-2 职等工作

人员所享有的一切公务旅行（包括赴任、回籍假和返国）的舱位

标准。

5. 检查专员同其任期相同的定期任用的联合国工作人

员一样，享有常年假、病假和回箱假。

第十五条

检查专员在任期中不得兼职，也不得在其检查专员任内或

离职后三年内被任命为或担任任何组织的职员或顾问。

箫六章

行政、预算和财务安排

第十六条

联检组总部设在日内瓦。
l,，一'”'“'”'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 卷，第 4 号，．第 15 页．

秘书长）义向联检组提供所需办公室和有关设施以及行政

支助。

第十八条

联检组每年从检查专员中互选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

负责协淌联检组该年的工作方案。主席是同各主管机关和各组

织的行政首长联系的正式渠道，如有需要，应代表联检组出席

各组织的会议，并代表联检组执行联检组可能决定的其他职

责。

算十九条

1. 联检组应有执行秘书一人和按照本章程第二十条核

定的工作人员。

2.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0一条第三项遴选的工作人员，

由秘书长同联检组协商后委任，至于执行秘书，则应同联检组

和行政协测委员会协商后委任。联检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为联

合国工作人员，适用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服务细则

的规定。

冕二十条

1. 联检组的预算应列在联合国经常预算内。秘书长根据

联检组的提议，同行政协调委员会协商后，编制联检组概算。

概算应连同行政协测委员会有关此项概算的报告以及行政和

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评论和建议，提交大会。在讨论联检组

的概算时，应请联检组派代表出席会议。

2. 联检组的开支应由各参加组织协议分担。

篇七章

其他安排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可由大会修正。修正案的接受程序与本章程的接受

程序相同。

第二十二条

各组织如想撤销其对本章程的接受，应于两年前通知秘书

长，否劓不得撤销．秘书长应将这种通知提请大会注意，并通

过有关行政首长提请其他组织的主管机构注意。


